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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斗門青年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79/2009。

澳門斗門青年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定為「澳門

斗門青年協會」；葡文名為“Associação 
de Juventude de Tao Mun (Macau)”。

第二條——性質：本會是經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成

立，經澳門特區政府核准登記註冊的合

法組織，是在澳門斗門同鄉會直接領導

下，以團結在澳門的斗門籍青年的愛國

愛澳愛鄉力量為基礎，透過組織及參與

社會各項活動，激發青年奮發圖強、積

極創新的精神，薪火相傳為宗旨，屬非

牟利團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東望

洋新街一百號一樓A座。本會可透過理
事會決議更換會址。

第二章

入會條件

第四條——凡旅澳之斗門籍澳門青

年，年齡由16歲至45歲（特殊情況除
外），認同本會會章及決議，均可申請

入會，經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權利及義務：遵守澳門

法律，依照澳門斗門同鄉會的方針路

線，提昇青少年思想教育、素質、促進

社會和諧發展。

i.有選擇和被選擇權；i i.參與本會舉
辦之活動；i i i.遵守會章、關心會務、繳
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之組織：1）會員大
會；2）理事會；3）監事會。

會員大會

第七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理事會、監事會分別設理、

監事若干人，均由會員大會不記名選

出；會員大會主席團成員必需為單數，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會員大會由享

有權利之全體會員所組成，會長擔任主

席。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如有特別

事故，由會長或理事會建議或越半數會

員要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及臨時會員大會必須八日前通知所有會

員，以書面及刊登於報章方式。有關會

議在原定召開時間，若出席成員未能超

過半數，便在當日原定召開會議時間的

半小時後於同一地點召開第二次會議。

第二次會議中，有關上述議程則以出席

人數的絕對多數票作決議通過，但法律

另有規定除外。

第八條——會員大會職權：1）訂定
會務方針；2）討論、表決章程之修訂，
核准內部規則、選舉及罷免理事會、監

事會之理監事；3）審核及通過會務、財
政報告。4）由理事會、監事會推薦，可
聘請社會各界有聲望的知名人士擔任本

會榮譽會長、顧問各若干人。

理事會

第九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若干人，且組成

人數必定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分擔秘書處及財政、聯誼、福利、

文康、總務等部工作。

第十條——理事會職責：1）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2）處理會務及財政；3）
議決通過申請入會、退會及停止會員資

格；4）執行職權範圍內之處分；5）編
制年報及有關賬目。

監事會

第十一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組

成，人數必定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

第十二條——監事會職責：1）查核
會務收支賬目、財物；2）派代表參加理
事會例會。

第四章

選舉

第十三條——選舉每三年舉行一

次，選舉採取不記名投票。

第五章

本會之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之經費由會員繳

納會費；本會名譽會長、顧問、政府、

機構、社會熱心人士捐贈及舉辦各項活

動的盈餘收入。

第十五條——未經理事會同意，本

會會員不得私自向外籌募經費。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如有疑問或

未盡善處得依《民法典》有關規定為依

據而處理之。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斗門文化藝術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78/2009。

澳門斗門文化藝術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定為「澳

門斗門文化藝術協會」；葡文名為

“Associação de Cultura e Arte de Tao 
Mun (Macau)”。

第二條——性質：本會是經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成

立，經澳門特區政府核准登記註冊的合

sandy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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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組織，是在澳門斗門同鄉會直接領導

下，以團結斗門鄉親；愛國愛澳，熱愛

詩書、國畫等文化藝術活動，弘揚中華

民族優良文化傳統為宗旨，屬非牟利團

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東望

洋新街一百號一樓A座。本會可透過理
事會決議更換會址。

第二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凡愛好詩畫藝

術、文化活動之澳門市民及澳門斗門

鄉親，年滿十八歲，認同本會會章及決

議，均可申請入會，經批准即可成為會

員。

第五條——權利及義務：依照澳門

斗門同鄉會的方針路線指示，開展文

化、藝術活動，提昇生活素質、促進社

會和諧發展。

i.有選擇和被選擇權；i i.參與本會舉
辦之活動；i i i.遵守會章、關心會務、繳
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之組織：1）會員大
會；2）理事會；3）監事會。

會員大會

第七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理事會、監事會分別設理、

監事若干人，均由會員大會不記名選

出；會員大會主席團成員必需為單數，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會員大會由享

有權利之全體會員所組成，會長擔任主

席。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如有特別

事故，由會長或理事會建議或過半數會

員要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及臨時會員大會必須八日前通知所有會

員，以書面及刊登於報章方式。有關會

議在原定召開時間，若出席成員未能超

過半數，便在當日原定召開會議時間的

半小時後於同一地點召開第二次會議。

第二次會議中，有關上述議程則以出席

人數的絕對多數票作決議通過，但法律

另有規定除外。

第八條——會員大會職權：1）訂定
會務方針；2）討論、表決章程之修訂，
核准內部規則、選舉及罷免理事會、監

事會之理監事；3）審核及通過會務、財

政報告。4）由理事會、監事會推薦，可
聘請社會各界有聲望的知名人士擔任本

會榮譽會長、顧問各若干人。

理事會

第九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若干人，且組成

人數必定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分擔秘書處及財政、聯誼、福利、

文康、總務等部工作。

第十條——理事會職責：1）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2）處理會務及財政；3）
議決通過申請入會、退會及停止會員資

格；4）執行職權範圍內之處分；5）編
制年報及有關賬目。

監事會

第十一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

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組成，人數

必定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二條——監事會職責：1）查核
會務收支賬目、財物。2）派代表參加理
事會例會。

第四章

選舉

第十三條——選舉每三年舉行一

次，選舉採取不記名投票。

第五章

本會之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之經費由會員繳

納會費；本會名譽會長、顧問、政府、

機構、社會熱心人士捐贈及舉辦各項活

動的盈餘收入。

第十五條——未經理事會同意，本

會會員不得私自向外籌募經費。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如有疑問或

未盡善處得依《民法典》有關規定為依

據而處理之。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91,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斗門文娛曲藝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77/2009。

澳門斗門文娛曲藝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定為「澳

門 斗 門 文 娛 曲 藝 會 」 ； 葡 文 名 為

“Associação Recreativa de Ópera 
Chinesa de Tao Mun (Macau)”。

第二條——性質：本會是經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成

立，經澳門特區政府核准登記註冊的合

法組織，是在澳門斗門同鄉會直接領導

下，以團結斗門鄉親；愛國愛澳，熱愛

文娛曲藝活動，促進中華藝術、文化之

和諧發展為宗旨，屬非牟利團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東望

洋新街一百號一樓A座。本會可透過理
事會決議更換會址。

第二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會員：凡愛好文娛曲藝

活動之澳門市民及澳門斗門鄉親，年滿

十八歲，認同本會會章及決議，均可申

請入會，經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權利及義務：依照澳門

斗門同鄉會的方針路線指示，開展文

化、藝術活動，提昇生活素質、促進社

會和諧發展。

i.有選擇和被選擇權；i i.參與本會舉
辦之活動；i i i.遵守會章、關心會務、繳
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之組織：1）會員大
會；2）理事會；3）監事會。

會員大會

第七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理事會、監事會分別設理、

監事若干人，均由會員大會不記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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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會員大會主席團成員必需為單數，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會員大會由享

有權利之全體會員所組成，會長擔任主

席。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如有特別

事故，由會長或理事會建議或過半數會

員要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及臨時會員大會必須八日前通知所有會

員，以書面及刊登於報章方式。有關會

議在原定召開時間，若出席成員未能超

過半數，便在當日原定召開會議時間的

半小時後於同一地點召開第二次會議。

第二次會議中，有關上述議程則以出席

人數的絕對多數票作決議通過，但法律

另有規定除外。

第八條——會員大會職權：1）訂定
會務方針；2）討論、表決章程之修訂，
核准內部規則、選舉及罷免理事會、監

事會之理監事；3）審核及通過會務、財
政報告。4）由理事會、監事會推薦，可
聘請社會各界有聲望的知名人士擔任本

會榮譽會長、顧問各若干人。

理事會

第九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若干人，且組成

人數必定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分擔秘書處及財政、聯誼、福利、

文康、總務等部工作。

第十條——理事會職責：1）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2）處理會務及財政；3）
議決通過申請入會、退會及停止會員資

格；4）執行職權範圍內之處分；5）編
制年報及有關賬目。

監事會

第十一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組

成，人數必定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

第十二條——監事會職責：1）查核
會務收支賬目、財物；2）派代表參加理
事會例會。

第四章

選舉

第十三條——選舉每三年舉行一

次，選舉採取不記名投票。

第五章

本會之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之經費由會員繳

納會費；本會名譽會長、顧問、政府、

機構、社會熱心人士捐贈及舉辦各項活

動的盈餘收入。

第十五條——未經理事會同意，本

會會員不得私自向外籌募經費。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如有疑問或

未盡善處得依《民法典》有關規定為依

據而處理之。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斗門婦女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76/2009。

澳門斗門婦女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定為「澳

門 斗 門 婦 女 聯 誼 會 」 ； 葡 文 名 為

“Associação de Fraternidade das 
Mulheres de Tao Mun (Macau)”。

第二條——性質：本會是經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成立，

經澳門特區政府核准登記註冊的合法組

織，是在澳門斗門同鄉會直接領導下，

以團結斗門婦女鄉親；愛國愛澳，互助

互愛，提昇婦女社會地位，維護婦女鄉

親之合法權益等為宗旨，屬非牟利團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東望

洋新街一百號一樓A座。本會可透過理
事會決議更換會址。

第二章

入會條件

第四條——凡旅澳之斗門籍澳門婦女

鄉親，年滿十八歲，認同本會會章及決

議，均可申請入會，經批准即可成為會

員。

第五條——權利及義務：遵守澳門

法律，依照澳門斗門同鄉會的方針路

線，提昇婦女思想教育、素質、促進社

會、家庭和諧發展。

i.有選擇和被選擇權；i i.參與本會舉
辦之活動；i i i.遵守會章、關心會務、繳
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之組織：1）會員大
會；2）理事會；3）監事會。

會員大會

第七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理事會、監事會分別設理、

監事若干人，均由會員大會不記名選

出；會員大會主席團成員必需為單數，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會員大會由享

有權利之全體會員所組成，會長擔任主

席。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如有特別

事故，由會長或理事會建議或越半數會

員要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及臨時會員大會必須八日前通知所有會

員，以書面及刊登於報章方式。有關會

議在原定召開時間，若出席成員未能超

過半數，便在當日原定召開會議時間的

半小時後於同一地點召開第二次會議。

第二次會議中，有關上述議程則以出席

人數的絕對多數票作決議通過，但法律

另有規定除外。

第八條——會員大會職權：1）訂定
會務方針；2）討論、表決章程之修訂，
核准內部規則、選舉及罷免理事會、監

事會之理監事；3）審核及通過會務、財
政報告。4）由理事會、監事會推薦，可
聘請社會各界有聲望的知名人士擔任本

會榮譽會長、顧問各若干人。

理事會

第九條——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若干人，理事若干人，且組成

人數必定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分擔秘書處及財政、聯誼、福利、

文康、總務等部工作。

第十條——理事會職責：1）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2）處理會務及財政；3）
議決通過申請入會、退會及停止會員資

格；4）執行職權範圍內之處分；5）編
制年報及有關賬目。

監事會

第十一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

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組成，人

數必定為單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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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監事會職責：1）查核
會務收支賬目、財物；2）派代表參加理
事會例會。

第四章

選舉

第十三條——選舉每三年舉行一

次，選舉採取不記名投票。

第五章

本會之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之經費由會員繳

納會費、本會名譽會長、顧問及熱心人

士、政府、機構、社會熱心人士捐贈及

舉辦各項活動的盈餘收入。

第十五條——未經理事會同意，本

會會員不得私自向外籌募經費。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六條——本會章程如有疑問或

未盡善處得依《民法典》有關規定為依

據而處理之。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三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1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亞太企業文化交流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2/2009/ASS檔案組第
58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亞太企業文化交流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名稱為“亞太企業文化交流協

會”。英文名稱為“Asia Pacific Enter-
prises Culture Exchange Association”。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一個非牟利機構，宗旨為：

以澳門為平臺，弘揚企業文化。面向內

地、香港、澳門、臺灣、東南亞及世界

華人社會，在企業文化交流中發揮紐帶

和橋樑作用，使全世界華人加強對企業

文化的瞭解和認同。

第三條——會址

一、本會會址設於在澳門商業大馬

路251A-301號友邦廣場10樓1006室。

二、經本會理事會決議，本會會址

可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成為會員

一、申請成為本會會員之必要條

件：

1. 志願加入本協會；

2. 擁護和遵守協會章程；

3. 願意履行協會會員義務。

二、該申請須經理事會審批及決

定。

第五條——會員的權利

本會會員擁有以下權利：

a）在會員大會表決，以及有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

b）參加本會組織的活動；

c）對本會工作有批評、建議、監督
權；

d）獲得本會提供服務的優先權；

e）會員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有權
要求本會幫助；

f）自由申請退會。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之義務：

a）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一切決議事
項；

b）維護本會的合法權益；

c）協助推動本會之發展及促進本會
會員間之合作；

d）按規定交納會費。

第七條——會員之退會

凡會員擬退出本會者，應書面通知

理事會，並向其交回會員證。會員如果

不交納會費一年或以上，亦視為自動退

會。

第八條——開除會籍

一、會員有下列任一情況者，經理

事會決議，即被開除會員會籍：

a）違反本會章程之規定，且作出嚴
重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之行為者；

b）個人會員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
規，被剝奪公民權利或受到其他嚴厲制

裁者。

二、被開除會籍之會員須繳清尚欠

本會之款項。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九條——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第一節

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

二、會員大會由其選出的一名主

席、一名副主席及一名秘書所組成的主

席團主持，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主席團主席的許可權：

a）主持會員大會；

b）檢查會員大會和理事會決議的落
實情況。

四、副主席協助主席履行其許可

權，及當主席因故不能視事或缺勤時，

由副主席履行上款之許可權，直至選舉

新的主席為止。

五、秘書負責撰寫會議記錄。

六、倘主席團成員任期屆至，在未

甄選新一屆主席團成員前，由現任主席

團成員繼續出任主席團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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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會員大會許可權

會員大會的許可權為：

a）制定和修改章程；

b）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

c）審核和通過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
財務報告；

d）審核和通過本會活動計劃和年度
預算；

e）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f）解散本會。

第十二條——召集

一、會員大會通常每年舉行一次，

由理事會召集。

二、不少於總數五分之一之會員以

正當目的提出要求時，亦得召開大會。

三、倘理事會應召集大會而不召

集，任何會員均可召集。

四、會員大會之召集，至少應於會

議召開前八天以郵寄、傳真或簽收方式

通知各會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日

期、時刻、地點及議程。

第十三條——運作

一、屬首次召集之會員大會會議，

出席會員須足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大會

方可進行決議。

二、如果第一次召集之出席會員不

足二分之一以上，則於該次召集所定時

間逾一小時後進行會議，視為第二次召

集。此時，只要有會員或其代表出席，

會員大會即可進行決議。

三、會員大會之表決，採取每個會

員一票的投票方式決定。除法律或章程

另有規定外，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

的絕對多數票。

四、倘會員不能參加會議，可委託

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有關委託須以書面

為之，並須在會議召開二十四小時將之

送達本會會址。

第二節

理事會

第十四條——性質及組成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組

織。

二、理事會成員必須為單數，經會

員大會選出下列成員組成：

a）理事長一人；

b）副理事一至三人；

c）秘書長一人；

d）理事數人。

三、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秘書長由

理事會成員間相互選出。

四、理事會成員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第十五條——許可權

理事會許可權為：

a）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b）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c）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d）決定會員的加入及除名；

e）決定設立辦事機構、分支機構和
代表機構及指派各機構之負責人；

f）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g）根據工作或聯誼之需要或為著
充分發揮理事作用之目的，可設立若干

專責委員或專責小組，以聯絡情誼、交

流資訊、研究問題、協調事項及提出建

議；

h）行使法例或章程沒有賦予其他機
關之其他權力。

第十六條——運作

一、理事會每一年召開一次至兩次

平常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理事長認為

必要時或經多數理事提出請求時，則召

開特別理事會議。

二、理事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成員

出席方能進行會議，其決議須經出席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的贊成票方能通過。

三、倘票數相同，理事長有權再投

一票。

第十七條——理事長的許可權

理事長的許可權為：

a）對外代表本會；

b）領導理事會的工作；

c）召集及主持理事會會議。

第十八條——副理事長的許可權

副理事長的許可權為：

a）協助理事長管理本會事務；

b）在理事長缺席或因事暫時缺席
時，代行理事長一職。

第十九條——秘書長的許可權

秘書長的許可權為：

a）組織本會年度工作計劃；

b）協調各倘有之辦事機構、分支機
構和代表機構之工作；

c）提名各倘有之辦事機構、分支機
構和代表機構主要負責人，交理事會決

定；

d）決定辦事機構、代表機構和代表
機構專職工作人員的聘用；

e）處理理事會其他日常事務。

第三節

監事會

第二十條——性質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由

三名成員組成。

二、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發表

意見。

第二十一條——組成

一、監事會由下列成員組成：

a）監事會主席一名；

b）監事兩名。

二、監事會各成員的任期為三年，

並得以連任。

三、監事會主席由監事會成員間相

互選出。

第二十二條——許可權

監事會的許可權為：

a）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和倘有之
內部守則；

b）審查本會帳目，核對本會財產；

c）監督理事會的工作，並向會員大
會報告；

d）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第二十三條——運作

一、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

次，由監事會主席召集。監事會主席認

為必要時或多數成員提出請求時，則召

開特別會議。

二、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及

監事會主席出席時，方可進行議決。會

議之任何決議，須有出席者多數贊成方

得通過。如表決時票數相等，則監事會

主席有權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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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財產管理

第二十四條——收入

一、本會經費來源：

a）會費；

b）會員或非會員之捐贈；

c）政府或其他機構資助；

d）其他合法收入。

二、本會經費除用作支付本會專職

工作人員的工資保險及福利待遇外，必

須用於本章程規定的目標，不得在會員

中分配。

第二十五條——會費

一、會費的額度和交納方法由理事

會規定 ；

二、本會對於已繳交的會費及捐款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退還。

第二十六條——帳目報告

本會須設置財務開支簿，每年一次

由理事會根據上述帳簿作成報告呈交會

員大會。

第二十七條——本會解散後之財產

處理

本會解散後，財產歸屬按會員的決

議處理。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章程之解釋權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歸理事會。

第二十九條——章程之修改

一、修改本會章程需在會員大會中

進行。

二、本會章程之任何修改，必須得

到出席會員之四分之三票數贊同方可通

過。

第三十條——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之罷免

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之罷免，必須得到出席會員之四分之三

票數贊同方可通過。

第三十一條——本會之解散

一、本會按法律之規定消滅。

二、會員大會有關解散本會之決

議，必須由理事會提出動議，得到全體

具投票權之會員中四分之三之贊成票通

過。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73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服裝產業（澳門）聯合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2/2009/ASS檔案組第
57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國際服裝產業（澳門）聯合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的名稱為“國際服

裝產業（澳門）聯合會”，會址設在澳

門商業大馬路251A-301號友邦廣場10
樓1006室。倘認為有必要及適合時，
需要將現址遷移或轉讓，必須得到當屆

會長、正副理事長、監事長總人數四分

之三通過，將意見提交理監事聯席會議

討論，得到全體理監事四分之三人數議

決通過，並再提交會員大會通過方為有

效。

第二條——本會係具有法人資格之

組織，在法律規範內，得處理下列宗旨

所指定之工作，凡與政府有關之事務，

得由理事會，尤其是會長、理事長代表

之。

第三條——本會為永久性組織，除

根據本章程之規定外，不得將之解散。

第四條——國際服裝產業聯合會之

宗旨如下： 

1.  謀服裝產業之發展。

2.  研究與服裝產業發展有關問題及
任何對於服裝產業有影響之法例。

3.  行使公權，並于被諮詢時提供有
關本會活動之意見。

4.  對於政府有關指導及改善服裝產
業之措施，研究及提供意見，以便保護

其會譽。

5.  會員有疑問時，得提出及徵詢意
見。

6.  會員請求合法之援助時，得予以
支持。

第二章  

入會及退會

第五條——凡持有在本地區政府發

給有工業准照之廠號、公司均可加入本

會為會員。

附款：批准入會之權屬於理事會。

第六條——會員須符合本章程第五

條之規定，並繳交第十二條所指定之會

費。

第七條——凡欲參加本會，須填具

入會志願書，並須有會員一人之介紹。

入會志願書上詳載申請廠號名稱，代表

人姓名，地址等。入會志願書應於收到

後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時宣讀審議通過。

第八條——倘有下列事情，即行喪

失會員資格： 

1.  經當地政府法院宣告決定性破產
者。

2.  被審判犯不名譽罪行者。

3. 欠繳會費達六個月，經書面通
知，於接受通知書七日內不負責理妥

者。

4.  違犯本會所有章則而被執行開除
會籍之處分者。

附款：倘因違犯三款之規定，致被

開除之會員，一經繳交所欠會費，即行

恢復其會員資格。

第九條——會員倘欲自動退出時，

應用書面通知理事會，並清繳至通知日

止之會費。

附款：因不遵守本條規定之會員，

而欲重新入會時，除重新繳交入會基金

外，並須清繳過去所欠會費。

第三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十條——會員之權利： 

a.  介紹會員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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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本會事宜得提出質詢；

c.  出席本會之討論會、座談會，並
得參加國際服裝產業聯合會舉辦有特別

利益之展覽會；

d.  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e.  按照本章程第二十條二款之規
定，請求召開會員大會；

f. 享有本會章程指定之利益，及理
事會或會員大會所授予之合法權益；

g. 對於工業或本會有關事宜，得舉
辦座談會或討論會，但須經理事會核准

方可；

h. 得請求借用本會會所召開債權人
或同級會議，或對於其本人有關之會議

或討論會，但以不違背本會宗旨方可；

i. 認為對於本會或工商業有利者，
得提出備忘、指導及建議；

j. 在規定之時間內得查閱本會檔及冊
籍；

k. 得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討論與表
決；

l.  介紹外來賓客到會參觀，並得在
來賓冊上留名紀念；

m.  接受會員證書及本會一切出版物
及章程。

第十一條——會員之義務： 

a. 設法使本會獲得發展；

b. 除具有合法之理由外，不得拒絕
本會選派之任何職務；

c. 有利本會事宜，應儘量提出意
見；

d. 出席會員大會；

e. 遵守會員大會或理事會一切議決
案。

第十二條——會員須交會費

1. 會員得自由捐助較上述更多之經
費。

2. 基金及會費得由理事提議，通過
修改，並須經監事會審核同意。

第四章

本會之組織

第十三條——本會由下列機構組

成：

會員大會；

理事會；

監事會。

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國際服裝產業聯合會

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係由全體會

員合法集合舉行之。

第十五條——開會之工作由主席一

人、副主席二人及秘書一人主理之。

附款一、開會時如主席缺席，則由

任職較久之副主席執行。

附條二、理事會任期屆滿，則由會

員大會重新選舉之。

第十六條——召集會員大會之通

告，得由郵寄、專派或登報方式送達，

通告內須載明會議程式。 

1. 如登報通告，最低限度須在三日
前行之。

2. 如有特殊情況而認為緊急者，通
告期限得減為一天，但只限用登報方式

送達。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應依通告所

指定日期時間舉行，並須有超過理事人

數四倍之會員及過半數理事出席，方得

開會。 

1. 如不足法定人數時，得依上條所
指方式再次定期召集會議，則無論出席

人數多寡，均得舉行。

2. 如討論有關解散本會事宜，則須
有四分三會員及全體理事出席，方為有

效。

第十八條——禁止討論與會議程式

無關之事項，倘有任何該等情事之決

議，概作無效。

附款：在討論事項前，得預備半小

時，以便提出及討論任何會議程式以外

事項。

第十九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平

常會議，處理下列事項：

1.  討論及表決上年度之工作報告、
理事會賬目。

2.  選舉理事及監事。

第二十條——會員大會得依下列之

規定召開特別會議： 

1.  理事會認為需要時得召集之。

2.  有過半數會員用書面申請，得召
開會員大會，但須說明開會目的。

附款：會員特別大會如申請人不足

半數出席時，不得舉行。

第二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a.  選舉理事、監事及任何特設委員
會；

b.  討論及表決任何與本會有關事
項；

c.  通過由理事會提出之內部細則。

第二十二條——會員大會之議案，

係由出席會員多數取決，至選舉及有關

獎懲事宜則用不記名投票方式表決。

理事會：

第二十三條——理事會由會員大會

選出理事組成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第二十四條——理事會議最低限度

須有半數理事出席方為有效。

第二十五條——理事會每月舉行常

務理事會議，全體理事會議各一次。如

果會長或理事長認為會務有需要時，或

由理事三人具充份理由申請，得召開常

務理事或全體理事之特別會議。

理事如因事不能出席會議，須用口

頭或書面向理事會請假。

第二十六條——理事會之議案，須

有出席理事過半數贊成方得通過；若討

論與其他機構有關之重要事項，應請該

機構負責人列席，以備諮詢。

第二十七條——會員大會所選出之

理事，應於該選舉會議結束後即行就

職。

第二十八條——理事會之職權： 

a. 代表本會辦理法院內外事務；

b. 執行會員大會議案，處理本會日
常會務，保管本會一切財產及經費；

c. 核准會員入會、退出、開除會籍
或暫停會員資格；

d. 按照本會章程所賦予之權，處分
違章會員；

e. 編配工作，雇用人員及決定雇員
薪金；

f. 對外各種活動須有本會代表參加
者，得由理事會委派之；

g. 訂定本會內部細則；

h. 記錄服務會員之工作報告；

i. 提出每年工作報告與決算，並編
造下年度預定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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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會長之職權： 

a. 會長為本會執行機構最高負責
人；

b. 對內策劃各項會務；

c. 對外與理事長代表本會參與社會
活動。

第三十條——理事長之職權：

a. 協助會長主持理事會開會；

b. 指導辦理本會事務；

c. 辦理理事會之各項決議案；

d. 辦理會員大會有關事務。 

副理事長之職權：

a. 理事長缺席時，代表執行工作。

第三十一條——秘書之職權：

a. 負責理事會會議紀錄：

b. 通告召集會員大會、理事會會
議；

c. 處理來往檔及本會辦事處事務。

第三十二條——財政之職權： 

a. 保管本會經費、財產及一切有價
物件；

b. 處理本會所有賬簿；

c. 負責收支款項；

d. 簽署收據、支票、發票及其它有
關本會財政及經濟活動文件。

監事會：

第三十三條——監事會由會員大會

選出監事五人組成之，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監事互選出監事長一人。

第三十四條——監事會之職權： 

一、 如認為需要時得審查本會賬
簿。

二、 得隨時點查本會有價值物件。

三、 得用書面提出對於上年度結之
審查意見，及向理事會徵詢所得之意

見。

第三十五條——監事會每月召開平

常會議一次，如需要時得召開特別會

議。

第三十六條——榮譽職位： 

一、 凡擔任本會會長，正副理事
長，監事長者，卸職後即以個人名義成

為本會永遠榮譽會長，永遠榮譽監事

長，並可列席理監事會議。

二、 凡擔任常務理事、理事、監事
者，卸職後得以個人名義由理事會通過

聘請為榮譽常務理事，榮譽理事、榮譽

監事之職務，可列席理監事會議。

三、 凡長期對本會有貢獻，而非現
任理事之元老或會員，經理事會討論通

過，得由理事會聘為名譽會長或名譽顧

問。

四、 永遠榮譽會長、永遠榮譽監事
長、榮譽常務理事、榮譽理事、榮譽監

事及名譽顧問人數不限，如重新被選為

理監事，其榮譽職銜仍屬保留。

五、 永遠榮譽會長、永遠榮譽監事
會、榮譽常務理事、榮譽理事、榮譽監

事及名譽顧問之職責如下： 

a. 列席理監事會議；

b. 參與制訂本會之會務方針及計
劃；

c. 協助及監督本會各項會務之開
展。

第五章  

收入與（於）支出

第三十七條——本會收入：

一、 入會基金；

二、 每月會費；

三、 捐款或其他收入；

四、利息；

五、在業務範圍內開展活動或服務

的收入。

第三十八條——上條所指之收入得

作為維持本會會址與職員薪金及協助當

地工業發展之用。

第六章  

諮詢機構

第三十九條——為協助本會執行任

務，理事會認為有必要時，得組織財政

及經濟、慈善及宣傳、其他有關會員及

同業利益範疇之諮詢委員會，人數可視

乎實際而定。

第四十條——上述諮詢委員會，得

從本會會員經由自願或理事會徵求同意

後而聘任組織之。但對於辦理當地經濟

社會工作之人選，須具特殊知識或與其

經營之業務有關者為準。

第四十一條——各諮詢委員會互選

主任一人，于理事長或理事會請求時即

行召集會議。

第七章  

違章之處分

第四十二條——如有會員違背本會

章則，得受申斥、暫停會員資格或開除

會籍之處分。

附款：上述之處分應由理事會執

行，但被開除會籍者得向會員大會上

訴。

第八章 

附則

第四十三條——如有未盡事宜，得

由會員大會決定之。

第四十四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

本會的理事會。

第四十五條——本章程自登記管理

機關核准之日起生效。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5,25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25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國際文化交流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2/2009/ASS檔案組第
59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國際文化交流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國際文

化交流協會”，不設簡稱（以下稱本

會）；正式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of Ma-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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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會是一個舉辦文化和

藝術交流活動，向本澳市民推廣世界各

地文化及藝術，並以此向世界推廣澳門

本地和中國文化，以促進澳門成為中西

文化交流的橋樑為目的的非牟利青年組

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佛山

街51號新建業商業中心17樓。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

凡澳門對文化藝術有興趣之人士不

限年齡，贊同本會宗旨，填寫入會申請

表，經理事會審批，即可成為會員；凡

入會達五年或以上者，即成為永遠會

員。

第五條——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

和表決權，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和建議之

權利，可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並享

有作為會員的權益。

（二）凡會員有遵守章程，服從議

決，繳交會費及其他義務。

第六條——會員如有違反章程，破

壞本會聲譽者，得由理事會按照情節輕

重予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七條——凡無理欠繳會費者，即

喪失會員之一切權益，但仍可保留會員

身份；凡無理欠繳會費兩年或以上者，

作自動退會論。 

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關，其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連選得連任。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理事會召集，有必要時得由理事會提前

或延期召開。會員大會之召開日期最少

提前十天通知。

（二）經理事會決議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三）會員大會的職權是聽取和審

查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監事會

報告；決定會務方針；選舉或罷免會

長、副會長及理監事；修改章程和其他

重大事項。

第九條——（一）本會領導機構成

員包括正副會長、正副理事長、正副監

事長、正副秘書長、正副財務長。

（二）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之

最高執行機關，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理事會理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A. 理事會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經理事會決議得

調整部門的設立；

B. 各部門主要負責人由理事會理事
互選產生，連選得連任；

C. 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
若干人；各部門設負責人一名，副負責

人若干名。

第十條——常務理事會由正副理事

長、正副秘書長、各部門正副負責人組

成，負責處理一切日常會務，並由理事

長主持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的會議。

第十一條——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負責監察本會會務、財政運

作；監事會人數為單數，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可聘請義務或

受薪秘書若干人，參與秘書處工作，在

秘書長指導下處理日常事務。

第十三條——本會可聘請社會有關

人士成為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問或

其他名譽的職銜以推進會務發展。

第十四條——因應會務發展需要，

經理事會決議後，得設立附屬於本會的

其他獨立社團或組織。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五條——個人會員每年會費為

澳門幣叁拾元，成為永遠會員後毋需繳

交會費。

第十六條——本會經費得向會員、

政府和社會人士募集。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由會員大會修改或依照澳門現行法

例處理。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Cardoso, Manuela
  Virgíni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62,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青年社會服務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2/2009/ASS檔案組第
60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青年社會服務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青年

社會服務協會”，簡稱青社協（以下

稱本會）；英文名稱為“Youth Social 
Service Association of Macau”。 

第二條——本會是一個本着發揚敬

老扶幼、克己寬人等中國傳統美德，向

青少年推廣環保、定期老弱探訪等活動

的非牟利青年組織。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上海

街57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2樓G。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

凡年齡在16至45歲之本澳青年，贊
同本會宗旨，填寫入會申請表，經理事

會審批，即可成為會員；凡入會達五年

或以上者，即成為永遠會員。

第五條——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

和表決權，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和建議之

權利，可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並享

有作為會員的權益。

（二）凡會員有遵守章程，服從議

決，繳交會費及其他義務。

第六條——會員如有違反章程，破

壞本會聲譽者，得由理事會按照情節輕

重予以勸告、警告或開除會籍之處分。

第七條——凡無理欠繳會費者，即

喪失會員之一切權益，但仍可保留會員

身份；凡無理欠繳會費兩年或以上者，

作自動退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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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關，其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

人，連選得連任。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理事會召集，有必要時得由理事會提前

或延期召開。會員大會之召開日期最少

提前十天通知。

（二）召開會員大會時，由會長主

持，大會秘書由理事會推派代表擔任。

會議決議以出席會員過半數同意生效。

（三）經理事會決議或二分之一以

上會員代表聯名提議得召開特別會員大

會。

（四）會員大會的職權是聽取和審

查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監事會

報告；決定會務方針；選舉或罷免會

長、副會長及理監事；修改章程和其他

重大事項。

第九條——（一）本會領導機構成

員包括正副會長、正副理事長、正副監

事長、正副秘書長，當選時年齡不得超

過45周歲。

（二）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期間

之最高執行機關，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理事會理事任期兩年，連選得連

任。

A. 理事會人數為單數，設理事長一
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經理事會決議得

調整部門的設立；

B. 各部門主要負責人由理事會理事
互選產生，連選得連任；

C. 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
若干人；各部門設負責人一名，副負責

人若干名。

第十條——常務理事會由正副理事

長、正副秘書長、各部門正副負責人組

成，負責處理一切日常會務，並由理事

長主持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的會議。

第十一條——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負責監察本會會務、財政運

作；監事會人數為單數，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任

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可聘請義務或

受薪秘書若干人，參與秘書處工作，在

秘書長指導下處理日常事務。

第十三條——本會可聘請社會有關

人士成為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問或

其他名譽的職銜以推進會務發展。

第十四條——因應會務發展需要，

經理事會決議後，得設立附屬於本會的

其他獨立社團或組織。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五條——個人會員每年會費為

澳門幣伍拾元，成為永遠會員後毋需繳

交會費。

第十六條——本會經費得向會員、

政府和社會人士募集。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八條——本會章程如有未盡善

處，由會員大會修改或依照澳門現行法

例處理。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束承玫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1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1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人民民生與民主聯合力量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09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2/2009/ASS檔案組第
61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人民民生與民主聯合力量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為“澳門人民民

生與民主聯合力量”。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

旨為維護澳門工人之合理權益，共同關

注和探討房屋和就業問題，提高澳門人

生活質素，促進澳門的發展和穩定。

第三條——本會臨時會址設於澳門

通商新街73號。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澳門居民，認同本會

的宗旨，願意為澳門的發展和穩定貢獻

力量者，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批

准，即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凡支持本會和擁護其章程者，經本

會會員推薦及理事會審批通過即可加

入。

第六條——會員權利及義務：

甲）參加會員大會；

乙）選舉或被選舉為本會管理機構

成員；

丙）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

丁）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會

員大會或理事會之決議；

戊）維護本會聲譽及參與推動會務

的發展；

己）按時繳交會費。

第七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章程

或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言行，或有損社

會利益的活動，得由理事會作出決定，

施予以下處分：

甲）口頭勸告；

乙）書面譴責；

丙）開除會籍。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之

權力機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成

員包括主席，副主席及秘書，由出席會

員大會之會員推選產生。每一年改選一

次，會員大會主席只可連任一屆。

第九條——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

次，在特殊情況下，經由理事會要求或

三分之一以上的會員聯名要求，本會得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甲）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乙）選出及罷免理事會成員及監事

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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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通過理事會提交的每年工作計

劃及財政預算，並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丁）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

會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四章

理事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五名或以上

單數成員組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設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財務及理

事若干名，每三年改選一次，理事長可

以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通常每兩個月

召開例會一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

可由理事長隨時召集特別會議。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甲）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乙）理事長負責主持理事會會議及

其他活動；

丙）當理事長不能履行其職責時，

由副理事長代理之；

丁）財政負責：

1. 徵收及監管本會之所有收入和財
物；

2. 登記和管理本會之財政賬及出入
賬；

3. 依時提交本會之會計賬目。

戊）秘書長負責確保本會的工作效

率和整理理事會的會議記錄。

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

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提交大會每年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五章

監事會

第十四條——監事會由三至五名單

數成員組成，自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

監事長，副監事長，監事若干名，每三

年改選一次，監事長可以連選連任。

第十五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甲）監事會監察理事會的工作，並

向會員大會報告；

乙）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賬目；

丙）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丁）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

發表意見。

第六章

經費、內部規章及修改會章

第十六條——本會收入來自會費或

透過募捐，會費的金額由會員大會授權

理事會決定。

第十七條——本章程的修改權屬會

員大會。

第十八條——本章程的解釋權屬理

事會。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東承玫Chok Seng Mui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5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5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Um. —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está con-
forme com o original.

Dois. — Que foi extraída do doc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no maço a que se 
refere a al. e)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com o n.º 2/2009, sob o n.º 20.

Três. — Que ocupa seis folhas, que têm 
aposto o selo branco deste Cartório e estão, 
por mim, numeradas e rubricadas.

陳葉馮核數師事務所

章程

採用上述名稱之核數師事務所將由

下列條文之條款所規範，該等條文構成

本合夥之章程。

第一條——合夥採用之名稱為

「陳葉馮核數師事務所」，葡文為

「CCIF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第二條——法人住所設於澳門水坑

尾街匯業銀行大廈3樓A座305室。

第三條——所營事業為提供審查帳

目、會計及核數服務，以及稅務諮詢服

務。

第四條——存續期為不確定。

第五條——已全部認購及以現金繳

付之合夥資本為$300,000.00，等同兩份
股之總和，其分配如下：

a）一股票面價值為MOP$150,000.00，
屬股東禤偉旗核數師所有，其在核數師

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登記編號為第503
號；及

b）一股票面價值為MOP$150,000.00，
屬股東許毓彬核數師所有，其在核數師

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登記編號為第167
號。

第六條——在全體股東或其代表出

席的情況下，股東大會可在合夥的法人

住所、或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地

方、甚或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地

區召開。

第七條——不論在股東間或股東與

第三人間的股權轉讓，均須要得到到全

體股東及合夥的同意。

第八條——合夥資本增加及接納新

股東須得到股東一致決議。

第九條——合夥的行政管理機關及

合夥代表均屬於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並

即使起委任全體股東為行政機關管理成

員。

第一段——在法院或以外，合夥之

行為、合同或任何其他文件由任何一名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簽署負責及生效。

第二段——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擔任

有關職務時免除其按金。

第三段——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有權

收取由多數股東決議所訂定的報酬。

第十條——合夥營業年度相應於公

曆曆年且所有年度帳目於每年的十二月

三十一日結束。

第十一條——合夥的利潤及虧損按

股東的股權比例分擔。

第一段——透過多數股東的決議，

可以在利潤中扣減必要的金額以便達到

合夥的目的。

第二段——合夥的利潤先扣除前營

業年度倘有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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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如本章程之中葡文版

本出現差異時，以葡文版本為準。

CCIF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ESTATUTOS

A sociedade de auditores de contas com 
a denominação supra reger-se-á pelas cláu-
sulas constantes dos artigos seguintes que 
constituem os seus estatutos.

Artigo primeiro

A sociedade adopta a denominação de 
«CCIF & Associados — Sociedade de Audi-
tores» e em chinês “陳葉馮核數師事務所”.

Artigo segundo

A Sociedade tem a sua sede em Macau, 
na Rua do Campo, Edifício Banco Delta 
Ásia, 3.º andar A, sala 305.

Artigo terceiro

O objecto social consiste n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revisores de contas, de contabili-
dade e de auditores de contas, e, bem assim, 
de consultadoria fiscal.

Artigo quarto

A sua duração é por tempo indetermina-
do.

Artigo quinto

O capital social é de $ 300 000,00, inte-
gralmente subscrito e realizado em dinhei-
ro, correspondente à soma de duas partici-
pações sociais, assim distribuídas: 

— Uma quota no valor nominal de 
$ 150 000,00 pertencente a Huen Wai Kei, 
auditor de contas registado na Comissão de 
Registos dos Auditores e dos Contabilistas 
sob o n.º 503; e

— Uma quota no valor nominal de 
$ 150 000,00, pertencente a Hui Yuk Bun 
Baldwin, auditor de contas registado na  
Comissão de Registos dos Auditores e dos 
Contabilistas sob o n.º 167.

Artigo sexto

As reuniões da Assembleia Geral podem 
ser realizadas na sua sede ou em qualquer 
outro local na R.A.E.M., podendo ainda 
realizar-se fora da R.A.E.M., se estiveram 
presentes ou representados todos os sócios. 

Artigo sétimo

A cessão de participações sociais, quer 
entre os sócios quer a terceiros, depende 
do consentimento de todos os sócios e da 
sociedade.

Artigo oitavo

As deliberações sobre o aumento de ca-
pital e admissão de novos sócios só podem 
ser tomadas por unanimidade dos sócios.

Artigo nono

A administração da sociedade e a sua 
representação cabem aos administradores, 
sendo desde já nomeados administradores 
todos os seus sócios.

Parágrafo primeiro

Para que a sociedade se considere repre-
sentada, em juízo ou fora dele, é necessário 
que os respectivos actos, contratos ou quais-
quer outros documentos se mostrem assina-
dos por qualquer um dos administradores.

Parágrafo segundo

Os administradores exercerão os respec-
tivos cargos com dispensa de caução.

Parágrafo terceiro

Os administradores têm direito a uma 
remuneração fixada por deliberação da 
maioria dos sócios.

Artigo décimo

Os anos sociais serão os anos civis e os 
balanços serão fechados em 31 de Dezem-
bro de cada ano.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Os lucros e perdas da sociedade serão re-
partidos pelos sócios na proporção das suas 
participação sociais.

Parágrafo primeiro

Por deliberação tomada em Assembleia 
Geral poderão ser deduzidas dos lucros as 
quantias necessárias à melhor prossecução 
dos fins sociais.

Parágrafo segundo

Os lucros da sociedade serão, em pri-
meiro lugar, aplicados na compensação de 
eventuais prejuízos acumulados nos exercí-
cios anteriores.

Artigo décimo segundo

No caso de haver discrepância entre a 
versão portuguesa e a versão chinesa, pre-
valece a versão portuguesa.

私人公證員 雪莉亞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dez de 
Agosto de dois mil e nove. — A Notária, 
Célia Silva Pereir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8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奧比斯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80/2009。

澳門奧比斯

章程 

第二條 

住所及辦事處 

本會設於澳門板樟堂街16F至16L號
顯利商業中心三樓32室，可根據需要設
立辦事處。經理事會批准，本會會址可

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第十三條

理事會會議 

一、理事會之會議每年最少舉行兩

次，由理事長召集及主持。如理事長缺

席，理事會成員可自行決定該次會議之

主持人。 

二、（維持不變） 

三、（維持不變）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於第一公證

署

代公證員 李玉蓮

（是項刊登費用為 $5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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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廚藝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81/2009。

澳門廚藝協會

Associação Culinária de Macau

第一章

第一條：組織一非牟利並存在期無限

之會，該會取名為“Associação Culiná-
ria de Macau”，及中文為“澳門廚藝協
會”，會址設於澳門得勝街2號G地下。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於第一公證

署

代公證員 李玉蓮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9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Yong Chun 
de Macau, anteriormente designada por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Fu Jian Yong Chun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foi depositada neste Cartório, em catorze 
de Agosto de dois mil e nove, sob o número 
dois, a folha dez, de documentos autenti-
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e suas alterações, 
referente ao ano de dois mil e nove, a de-
claração, com termo de autenticação, de al-
teração parcial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Yong Chun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永春同鄉會 e em inglês Ma-
cau Yong Chun Fellow Villager Association, 
anteriormente designada por 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Fu Jian Yong Chun de 
Macau, em chinês 澳門福建永春同鄉會 e 
em inglês Macau Fu Jian Yong Chun Fellow 
Villager Association, com sede em Macau, 
na Rua de Pequim, Edifício Macau Finance 
Centre, 8.º andar «J», com o seguinte teor: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澳門永春同鄉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dos Conterrâneos Yong 
Chun de Macau”、英文名稱為 “Macau 
Yong Chun Fellow Villager Association”。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catorze 
de Agosto de dois mil e nove. — O Notário, 
Pedro Branc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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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I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
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08

（MOP/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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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P/澳門幣）

（MOP/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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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MOP/澳門幣）

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MOP/澳門幣）

 澳門分行經理 會計部經理 
 O Director da Sucursal, O Director da Contabilidade,
 Bento Granja Luís Carlos Silva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BPI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管理層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核准的《核數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核准的《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

BPI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以下簡稱“該分支機構”）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已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收益表、資本轉變表及現金流量表

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說明性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本行認為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

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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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全面了解該分支機構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

核數師報告一併參閱。

馬健華

註冊核數師

合伙人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À Gerência do 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o Banco BPI,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adiante designado por «Su-
cursal») relativas ao ano de 31 de Dezembro de 2008,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Chefe do Executiv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as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aprovadas pelo Secretário para a Economia e Finanças.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29 de Maio de 2009,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s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08,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e recursos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
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ucursal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Quin Va 

Auditor de Contas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es 

Macau, aos 29 de Maio de 2009. 

2008年業務簡報

自2007年下半度爆發國際金融危機，BPI集團管理層一直集中在四個明確的優先事項，並在2008年底，維護銀行堅實的財政
狀況來處理特殊需求，分別為：

——通過加強資本：1級比率上升至8.8%；

——保持舒暢的流動資金狀況，直至2012年銀行所獲得的財務資源，超過中期和長期貸款的債務數額；

——保護資產質量，在信貸損失上升至0.32%。平均減少可供出售的股票投資組合至58,000,000歐元；

——維護與客戶的關係，銀行已取得165,000在葡萄牙和148,000在安哥拉的新客戶。

因此，在2008年期間在強烈動盪的國際金融市場當中，澳門離岸分支機構秉承集團的目標，特別為私人財務之客戶提供金融
解決方案。

在2008年底，本行總資產值為澳門元26,414,900,000（下降23.7%），根據以往基金管理，側重於投放在信貸機構，主要為葡
萄牙總行或其他分行或附屬海外集團所設立的，共值澳門元25,987,800,000（下降23.6%）。

在此期間，客戶定期存款組合下跌了26.5%，總數達澳門元20,587,700,000，已反映了居住海外之葡籍人士對市場的態度，儘
管這樣，BPI集團繼續尋找新客戶，並推出優質的服務和有競爭力的產品給於移居世界各地之葡籍人士。

年度營運成本總數為澳門元2,600,000，相對一般行政開支減少澳門元1,400,000（下降25%） ，這是因為年前支付了一宗，涉
及3年審計費之遲來帳單，而在2008年度，只支付審計費用（澳門幣338,600 ）。人事費用為澳門元1,176,000（升幅8%），並符
合當地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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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國際市場在2008年期間的不利因素，我們仍然能追求總行所定下的目標，鞏固銀行主要指標，本行錄得純利澳門元
7,200,000（澳門幣48,000,000於2007年） ，而流動現金為澳門元7,500,000（澳門幣48,700,000於2007年） 。

在澳門，作為非洲葡語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商貿服務平台，協助BPI集團其下設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之銀行積極參與澳
門特區政府，澳門金融管理局及其他政府機關所舉辦的經濟合作論壇。

在此，本行謹向澳門特區政府，特別是澳門金融管理局，為BPI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所作的支持及信任，表
示謝意。

Síntese da actividade do exercício referente ao período de 1 de Janeiro a 31 de Dezembro de 2008

Desde a eclosão da crise financeira internacional, a partir do 2.º semestre de 2007, a gestão do Grupo BPI manteve-se focada em quatro 
claras prioridades e os resultados obtidos, no final de 2008, defendiam o Balanço do Banco BPI e colocavam-no numa sólida situação finan-
ceira para enfrentar um contexto de especial exigência, nomeadamente, quanto: 

- Ao reforço da sua capitalização: rácio Tier 1 foi reforçado para 8,8%;

- A manutenção de uma posição de liquidez confortável: o Banco com acesso a recursos financeiros superiores ao montante de dívida de 
médio e longo prazo a refinanciar até 2012;

- A defesa da qualidade dos activos: as perdas de crédito ascendiam a 0,32% da carteira média e exposição a acções muito reduzida: 58 M 
Euros;

- E a preservação da relação com os seus clientes: o Banco havia captado 165 mil novos clientes em Portugal e 148 mil em Angola.

Assim e num contexto de forte turbulência na actividade dos mercados financeiros internacionais, durante o ano de 2008, a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do Banco BPI S.A. continuou a prestar um apoio fundamental à consecução daqueles objectivos traçados pelo Grupo, e 
em particular, na oferta de soluções financeiras postas ao dispor da Rede de Particulares do Grupo BPI.

No final de 2008, a Sucursal atingiu um total de Activos no valor de MOP 26 414,9 M (-23,7%) concentrado em Aplicações em Institui-
ções de Crédito, neste caso, junto da Sede do Banco, em Portugal, e/ou outras Sucursais ou Filiais do Grupo sedeadas no exterior, e que to-
talizavam MOP 25 987,8 M (-23,60%), de acordo com a política de gestão de fundos interna (funding) há muito definida e que se encontra 
em vigor desde o início da actividade da Sucursal. 

Neste período, a Carteira de Depósitos de clientes afecta à Sucursal (Depósitos a Prazo) diminuiu 26,5%, atingindo um total de MOP 20 587,7 M 
reflectindo as expectativas e as condições do mercado da emigração portuguesa onde, e apesar de tudo, o Grupo BPI continuou a ser 
uma das principais referências procurando atrair novos clientes e oferecendo condições sempre muito competitivas, quer em produtos 
quer em serviços, à comunidade portuguesa emigrante espalhada pelo mundo.

De entre os Custos Operativos da Sucursal, num total de MOP 2,6 M, destacam-se os Gastos Gerais Administrativos os quais reduziram 
para MOP 1,4 M (-25%) em virtude de, em 2008, apenas ter sido afecto o custo do ano em Honorários de Auditoria e Certificação de Con-
tas (MOP 338.600) ao invés, do ano anterior, que foram contabilizados os 3 anos em atraso de facturação. Os custos com remunerações do 
pessoal totalizaram MOP 1 176 mil (+8%) e em linha com os valores da inflação local.

Não obstante as condições adversas do mercado internacional, durante o ano de 2008, foi possível prosseguir os objectivos traçados pela 
Sede, em particular, na consolidação dos principais indicadores do Banco, tendo a Sucursal obtido um resultado líquido de MOP 7,2 M (MOP 
48 M em 2007), a que corresponde um Cash Flow gerado no período de MOP 7,5 M (MOP 48,7 M em 2007). 

No âmbito de Macau como plataforma de serviços e de negócios, entre os PALOP´s e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PC), a Sucursal teve 
participação activa e prestou apoio aos Bancos do Grupo BPI sedeados em Angola e Moçambique no contexto das várias iniciativas das 
Autoridades da RAEM, realizadas durante o ano, nomeadamente, as do Fórum para a Cooper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cial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FORUM MACAU), da Autoridade Monetária de Macau (AMCM) de entre outras entidades ou órgãos 
do Governo.

Às Autoridades da RAEM, em particular à Autoridade Monetária de Macau, a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do Banco BPI expressa o 
seu agradecimento pela colaboração e confiança sempre manifestadas.

Macau, aos 28 de Maio de 2009.

Direcção da Sucursal

(Assinatura ilegível)

（是項刊登費用為 $9,5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 594,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103.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103,00


